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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安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协，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各高校科协、

企业科协，泰安高新区科技局、泰山景区社会事业局： 

为贯彻落实泰安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16-2020 年）》和《泰安市全民科学素质大提升实施方

案》，鼓励和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兴办科普事业，促进我市科

普资源的共建共享，推动科普工作的社会化、群众化、经常

化，推进我市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根据《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

求,现就开展 2019年度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工作的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9 年度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的申报 

（一）申报时间：2019 年 8 月 16 日至 9 月 6 日，逾期

不予受理。 

（二）申报对象、条件和推荐、评审程序：按照《泰安

市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三）申报数量：各推荐单位原则上择优推荐 1-2 个市

级科普教育基地。 

（四）材料报送要求： 

1.由申报单位填写《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书》，并

经上级主管部门和推荐单位分别审核盖章。 

2.由申报单位按《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测评指标》逐项

自查，得出自查分，并提供用于说明测评项目开展及成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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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有关文件、资料、照片等证明材料（装订成册）；推荐

单位根据资料和实地考查进行综合测评，给出测评得分。 

3.纸质申报材料要求 1式 3份，上报市科协科普部，同

时提供电子版材料（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内容须完全一致）。 

4.申报材料由推荐单位在规定申报时间内统一报送至

市科协科普部。 

5.相关申报材料、表格电子版，须关注“泰山科普”微

信公众号后下载。 

二、已命名为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的审核认定 

已命名满 5年的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须按《泰安市科

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进行审核认定

（获得中国科协命名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山东省科协命

名的省科普教育基地除外）。审核认定程序和上报材料同上。

到期未参加审核认定或审核不合格者，原认定资格自动失

效，未满 5年的原认定资格保留。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周俊雪 

联系电话：6991377   18854880021 

联系地址：泰安市市政大楼 A2015 室 

电子信息：kp1377@126.com 

 

附件：1.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书 

2.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测评指标表 

3.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材料要求 

 

 

泰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9 年 8 月 16 日 



 —3— 

附件 1 

 

编号： 

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书 
 

基地名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E-mail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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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要 求 
一、本申报书由拟申报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的单位填写，内容须与电子文档

完全一致。 

二、本申报书统一用 A4 纸打印，1式 3份。 

三、申报单位、推荐单位一律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四、填写申报书应注意以下内容： 

1.表中所有填报项，有则填报，无则填“/”；选择类项目请在选项后的“□”

内打“√”。 

2.填报项中凡是涉及到“年”指标的统计项，均指统计期间内，即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其他统计项均指截止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已获得命名的情况”：请说明申报单位已获称号及命名单位、命名时间。 

4.“拟申报类型”：按照《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

所列类型填写。 

5.展教资产指包括所有的展教品资源，以及为实现展览活动而起辅助性质的

设施。 

6.财政资金指所有来自国家财政的、专用于与科普相关的资金，包括上级、

本级财政拨款、项目专项资金等。 

7.社会资金指所有来自社会的、专用于与科普相关的资金，包括企业、个人

投资，社会捐赠，以及通过横向项目申报、申请补助补贴、社会奖励等方式获得

的资金等。 

8.科普设施支出指用于科普的建设设备以及其他辅助性设施方面的投资建

设、维护保养的支出。 

9．科普研发支出指用于科普展教品的研究、设计、策划等专项支出以及科

普研发人员的相关支出。 

10.科普网站或网页指建有宣传、展示基地整体情况和科普内容的网站或网

页。 

11.“科普工作基础条件与开展情况”：综合介绍申报单位开展科普工作科

技、人才、设施等基础条件，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活动的主要形式、内容、规模、

效果及开放制度等基本情况。 

12.“近期发展规划”：从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角度，简

要说明申报单位未来 1-2 年科普工作发展规划（包括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进度

安排、组织实施）及相应的保障条件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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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基本情况和条件 

上级(主管)部门单位名称  

单位（基地）性质 □国有  □民营  □外资或合资  □企业  □事业  □社会组织 

业务范围 □教育 □科研 □科普宣传 □医疗卫生 □文化宣传 □工业生产 □农业生产 □自然保护 □旅游 □其他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基地负责人 

文化程度  职称  专业  

总人数 人 科技人员数 人 本科以上学历数 人 

中级职称 人 高级职称 人 科普志愿者 人 

人员与机构情况

基地人员情况 

专职科普人员 人 兼职科普人员 人 

 已获得命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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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展教资产  年新增展教资产  

上年度科普经费

收入情况 

收入总额：     其中： 

①财政拨款：    ②上级单位补助： 

③自筹经费： 其中，服务收入：  社会资金：  

④其他收入： 
科普经费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上年度科普经费

支出情况 

支出总额：     其中： 

科普设施支出： 

科普研发支出： 

专项科普活动支出：    其他支出： 

总占地面积 ㎡ 展厅（科普活动）面积 ㎡ 

年开放天数 天 开放方式 □收费 □免费 

展品和标本数量 件 展品和标本更新情况 件/年 

挂图数量 件 挂图更新情况 件/年 

科普设施基本条件 

展板数量 延米 展板更新情况 延米/年 

拟申报类型： □场馆类   □公共场所类   □科研院所类   □生产设施类   □其他类 

科普展览 次/年 参观人数 人次/年 

科普讲座、培训 次/年 参加人数 人次/年 

科普活动 次/年 参观人数 人次/年 
科普活动 

科普网站  公众访问量 人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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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普工作基础条件与开展情况（可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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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期发展规划（可加附页） 

 

四、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五、评审认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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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测评指标表 
申报单位：  

测评指标（分值） 得分标准 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0.8 0.9 1.0 
自

评

推

荐

测

评 

专

家

测

评 

1.1 科普场地

面积（场所类 6

分,其他 0分） 

基本标准 超标准 50% 超标准 100%以上    

1.2 展教面积

（场所类4分，

其他 10 分） 

基本标准 超标准 50% 超标准 100%以上    

1.3 展教内容

（12 分） 

展教品较为丰富，具有特

色，知识性、科学性强 

展教品丰富，内容系统，知识性、

趣味性、科学性强，展示手段先

进，具有一定的互动功能 

设有观众体验互动、培训等功

能区，其他同左 
   

1、基本条件

（35 分） 

1.4 配套设施

（5分） 
 水电、消防及服务设施基本具备 水电、消防及服务设施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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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作人员

（3分） 
配备兼职人员 配备专职人员 2—4人 配备专职人员 5人以上    

1.6 科普经费

支出（5分） 
5 万/年 20 万/年 80 万/年以上    

2.1 工作计划

（4分） 
制订内部年度工作计划 纳入上级部门年度工作计划 纳入上级年度考核奖励计划    

2.2 管理制度

（4分） 
建立规范开放制度 并建立职工岗位责任制 并建立安全保障责任等制度    

2.3 服务质量

（5分） 
 

提供导览与咨询服务，群众满意

度达 80%，无重大投诉 

群众满意度达 95%以上，无投

诉，其他同左 
   

2、管理工作

（18 分） 

2.4 遵纪守法

（5分）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有

关行政部门管理规定 
   

3.1 接待观众

规模（10 分） 
达到基本要求 超 100% 超 200%以上    

3.2 开放时间

（10 分） 
达基本标准的 80%以上 达基本标准的 90%以上 达基本标准以上    

3.3 举办主题

科普活动 

（5分） 

积极参与社区、学校科普

活动 

举办特色明显、成效显著、社会

影响较大的系列科普活动 

并结合省科普宣传周与全国

科普活动日开展专题活动 
   

3、科普工作

开展情况

（35 分） 

3.4 开展科技

培训、讲座 

（4分） 

200 人次/年 500 人次/年 1000 人次/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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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科普资源

开发（6分） 

编印图书、展版料、影视

等科普资料 

根据其展教资源开发出有特色的

科普资源包，参与资源共享活动

展教品研发创新取得重要成

果，获得专利授权 
   

4.1 受众覆盖

范围（3分） 
本市区范围 省内范围 省际范围    

4.2 媒体宣传

（2分） 

所开展活动在市、县媒体

宣传报道 

所开展活动在省级主流媒体宣传

报道 

所开展活动在国家重要媒体

宣传报道 
   

4.3 获奖情况

（2分） 

获得县（市）区主管部门

表彰 

获得省辖市主管部门或县（市）

区政府表彰 

获得省级主管部门或省辖市

政府表彰 
   

4、社会影响

与工作成效

（12 分） 

4.4 综合评价

（5分） 

在当地有较大的社会影

响，公众评价好，对推动

本地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发

挥了积极作用 

在本区域有较大社会影响，公众

评价好，对推动地区公民科学素

质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省有广泛社会影响，公众

评价高，对推动全省公民科学

素质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国内有较高知名度 

   

得分合计：    

说明：1、测评内容包括一级指标 4项，二级指标 19 项，各项得分为项目分值乘以得分标准系数，总分值为 100 分，达标分为 80 分。 

2、“2.4 遵纪守法 ”为一项否决项。 

自评负责人（签名）：                  推荐测评负责人（签名）：                   专家测评负责人（签名）： 
电话：                                电话：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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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材料要求 

 

一、纸质材料： 

（一）申报材料必须载明以下内容： 

1.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推荐表的“推荐单位意见”栏须

加盖属地县市区科协、泰安高新区科技局、泰山景区社会事

业局公章；测评表应盖单位公章,“自评负责人和推荐测评

负责人”应本人签名、并须填写联系电话。 

２.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推荐表格式为统一标准，禁止

对表格格式设定和内容进行篡改。 

３.工作总结材料：突出申报单位的典型示范作用，重

点突出、言简意赅、数据准确，1500 字以内。 

（二）申报材料装订： 

申报材料一律双面打印，标明页码，装订顺序为封面“申

报书”——测评表——工作总结材料——附件（原件或复印

件：反映科普教育基地全貌图片一张及简介文字说明，基础

硬件设施图片，工作计划及方案，原始记录，活动图片及简

要的文字说明，县级以上科普奖励、奖牌，以及开放接待公

众情况、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的各级文件和活动的原始记录）

等其他相关支撑证明材料。  

 

 


